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彭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宗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海云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４０

，

８９０

，

６２９．３７ ３９

，

２２２

，

８３０．６６ ４．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

，

５５４

，

８７２．４４ １

，

５５２

，

５６３．８１ ０．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９７４

，

６４０．０２ １

，

４２０

，

６３４．３６ －３１．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９５

，

１１０．５５ －１

，

７２３

，

１１１．２８ １２２．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８２ －２７．４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８２ －２７．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２９％ ０．５８％ －０．２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６９４

，

６４１

，

５８２．８３ ６６０

，

４８６

，

５１１．９６ ５．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２９

，

６８０

，

６７４．４７ ５２８

，

１２５

，

８０２．０３ ０．２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６１２

，

２８７．１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６８

，

３２４．８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００．０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１

，

２７９．６０

合计

５８０

，

２３２．４２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

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３

，

４２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彭朋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０８％ １５

，

４０３

，

４３２ １１

，

５５２

，

５７４

吴知勇 境内自然人

５．５２％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冻结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河北鑫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５２％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冻结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天津滨海浙商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５２％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冻结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浙江隆北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５２％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冻结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华泰证券

－

上海银

行

－

华泰紫金信泰

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４３％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黄迪 境内自然人

３．３３％ ３

，

９２５

，

４４０

深圳市招商局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５％ ２

，

１７５

，

０００

冻结

２

，

１７５

，

０００

魏满凤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１％ １

，

７７８

，

５１５

杨燕灵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９％ １

，

２８８

，

１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黄迪

３

，

９２５

，

４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彭朋

３

，

８５０

，

８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１７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魏满凤

１

，

７７８

，

５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杨燕灵

１

，

２８８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孙慧明

１

，

１３４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玲

８９２

，

８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

．

融赢银

河

３

号伞形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

８００

，

０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章盛

５４４

，

７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支支打

１５

信

托产品

５０８

，

５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其中彭朋为公司董事长。公司前

１０

名流通股股

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预付款项同比增长

２２９．０６％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材料款的增加。

２

、其他应收款同比增长

７８．８０％

，主要系报告期往来款项的增加。

３

、应收利息同比减少

６５．２８％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理财产品利息的减少。

４

、短期借款同比增长

３３．３３％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５

、预收款项同比减少

３４．５１％

，主要系报告期预收款项的减少。

６

、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减少

８４．３５％

，主要系

２０１３

年尚未支付的工资在本报告期内支付。

７

、长期借款同比增长

６６．６７％

，主要系报告期长期借款所致。

８

、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３０．５９％

，主要系报告期展销费用的增加。

９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３５．１１％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贷款利息及汇兑损益的影响。

１０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长

６１．４０％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增加。

１１

、投资收益同比增长

１００％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理财产品的利息收入。

１２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长

３３８．７９％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非流动资产净收益的增加。

１３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长

４０．１４１％

，主要系报告期应纳税所得额的增加。

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１２２．９３％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货款增加。

１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１８８．１４％

，主要系报告期固定资产投入的增

加。

１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２３１８．６４％

，主要系银行借款的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桂林广陆数字测控

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辉世纪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３６１

号）。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刊登于巨潮网《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证监会批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４－１４

）。目前，公司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实施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

索引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获得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２０１４－４－８ ２０１４－１４

三、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彭朋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第一大股东彭朋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次发行前公司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０７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报告

期内

以上

承诺

严格

执行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彭朋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并委托公司申报个人信息后，登记

结算公司自其申报离任日起

６

个月内将其持有及新增的本公司股份予

以全部锁定，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月内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到期后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全部

自动解锁。

持续有效

报告

期内

以上

承诺

严格

执行

彭朋

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桂林广陆数字

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陆数测”）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本人持

有广陆数测

１８．０４％

的股份，对避免与广陆数测产生同业竞争、规范与广

陆数测之间的关联交易作出如下承诺：

１

、本人、本人的直系亲属及本

人、本人的直系亲属控制的企业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经营与广陆数测及其控制的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２

、本

人、本人的直系亲属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的直接或间接经营与广

陆数测及其控制的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的公司或企业中担任职务。

３

、本人、本人的直系亲属及本人、本人的直系亲属控制的企业将尽量减

少与广陆数测的关联易。对于无法回避的任何业务往来或交易均应按

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

格确定。

４

、本人确认并声明，本人在签署本承诺函时是代表本人、本人

的直系亲属及本人、本人的直系亲属控制的企业签署的。

５

、本人确认本

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声明或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声明或承诺。任何

一项声明或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声明或承诺的

有效性。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

持续有效

报告

期内

以上

承诺

严格

执行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滨海浙商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鑫

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隆北实业有限公

司、吴知勇

作为合规投资者参与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７５

，以下简称“广陆数测”）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广陆数测股票，根

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规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过程中认购的股票自广陆数测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予转让，因此，特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广陆数测股票

进行锁定处理，锁定期自广陆数测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

月。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报告

期内

以上

承诺

严格

执行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６１２

至

７９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６１１．５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业绩稳步提升。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无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彭朋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75� � �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2014-22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发出会议通知

,2014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00

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

,

本公司董事共

5

名

,

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5

名。公司所有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会议

,

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彭朋主持

,

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

1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

[

上述详细内容刊登于

www.cninfo.com.cn]

。

2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用自有资金为中辉乾坤

(

北京

)

数字电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提供

1,000

万元财务资助

,

主要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该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保荐机构出具意见。

[

详细内容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

www.cninfo.com.cn,

《关于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

》。

3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

,

公司拟委托桂林银行城中支行向深圳市浩通达

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3,000

万元贷款

,

贷款期限一年

(

自委托贷款合同签订之日起

),

贷款年

利率

9.5%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保荐机构出具意见。

[

详细内容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

www.cninfo.com.cn,

《关于对外

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

》。

4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安排

,

加快实现公司向更具竞争优势的国际化高端数显量具生产

企业转型的目标

,

在高端数显量具量仪、特种数控机床和自动化设备等领域做强做大

,

公司将

设立全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

拟定

)

经营范围

:

开发、设计专用集成电路

(IC):

生产销售数字智能化测控设备、数字量具量仪、电

子元器件、精密机械工具、机电机床设备、农业机械配件、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

电子技术及计算

机软件开发、咨询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

),

“三来一补”业务。

(

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智能化运输设备及零配

件。

以上内容由工商登记注册后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5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

详细内容刊登于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75� � �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2014-23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公司

(

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

上午

11:00

时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

1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查通过了《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证券法》第

68

条的规定

,

监事会对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

核意见。

经认真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向中辉乾坤

(

北京

)

数字电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用于其日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要。本次为其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

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

公司监事会同意该项财务资助事项。

3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

,

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经审查

,

借款人具有较强的

盈利能力

,

且本次委托贷款时间较短

,

委贷风险可控

,

公司监事会同意该项委托贷款事项。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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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有关规定

,

在不影

响公司正常经营情况下

,

同意公司为中辉乾坤

(

北京

)

数字电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

辉乾坤”

)

提供人民币

1,000

万元财务资助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财务资助额度及用途

公司本次为中辉乾坤提供

1,000

万元财务资助

,

主要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

金。

2

、财务资助的期限

本次财务资助的期限为

1

年

,

自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3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按照借款当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

计算。

4

、资金来源

:

自有资金。

5

、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

201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辉乾坤

(

北京

)

数字电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中路

3

号

1

幢

2

层

注册资本

:7,5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08

年

1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

:

李佳蔓

经营范围

:

投资、投资管理

;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演出除外

);

承办展览展示会

;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运营数字电视节目平台的技术服务

;

数字电视前端设备系统集成

;

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

;

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

(

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

);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

;

设备安装。

(

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

)

中辉世纪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辉世纪”

)

拥有中辉乾坤

75%

股份、中安华视

(

北京

)

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安华视”

)

拥有中辉乾坤

25%

股份。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中辉乾坤总资产

21,359.69

万元

,

净资产

13,501.15

万元

,

营业收入

4,

998.59

万元

,

净利润

1,741.70

万元。

三、其他股东义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辉世纪传

媒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

〕

361

号

),

公司

将在该批复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

,

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相关手

续。

目前

,

公司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

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公司完成发行股份等相关手续后

,

中辉乾坤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辉世纪和中安华视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中辉乾坤提供财务

资助构成单方提供财务资助。

四、风险控制和董事会意见

未来公司将取得被资助对象中辉乾坤的

100%

股权

,

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因此在对其提供

财务资助期间能对其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实际控制。公司实行资金统一管理制度

,

即公司对各下

属控股子公司资金实施总部集中管控、统一调配的管理模式。公司为其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

处于可控范围

,

此项财务资助有利于支持其正常经营业务所需

,

实施公司总体经营发展战略

,

不

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向中辉乾坤

(

北京

)

数字电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偿

提供

1,000

万元人民币

,

用于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流动资金。本次为其提供财务资助的

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

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对此

项财务资助表示同意。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广陆数测向中辉乾坤提供财务资助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有关该事项信息披露恰当、

充分、 完整

,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有关规定。未来公司将取得被资助对象中辉乾坤的

100%

股权

,

成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对中辉乾坤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其顺利开展经营业务

,

符合公司总体经营

发展战略的需要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事项无

异议。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及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额占公司

2013

年末净资产的

1.89%

。截止公告日

,

公司不存在其它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情况。

九、其他

1

、公司在以下期间

,

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委托贷款

:

(1)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2)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

(3)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2

、公司承诺在此项委托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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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有关规定

,

公司拟

委托桂林银行城中支行向深圳市浩通达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浩通达”

)

提供人民币

3,000

万元贷款

,

贷款期限一年

(

自委托贷款合同签订之日起

),

贷款年利率

9.5%

。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贷款方的基本情况

1

、名称

:

深圳市浩通达贸易有限公司

2

、成立时间

:2005

年

03

月

30

日

3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笋岗仓库

827

栋

(

桃园商业大厦

)6

层

B6006

4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5

、法定代表人

:

赵捷峰

6

、经营范围

: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

)

。

7

、股权结构

:

赵捷峰出资

800

万元

,

占比

40%;

李燕出资

1,200

万元

,

占比

60%

。

8

、经营情况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浩通达公司总资产

5,673.43

万元

,

净资产

5,657.16

万元

,

营业收入

6,012.35

万元

,

营业利润

769.44

万元

,

净利润

588.62

万元。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

、贷款方

:

深圳市浩通达贸易有限公司

2

、委托贷款金额

:

人民币

3,000

万元

3

、期限

:

一年

(

自委托贷款合同签订之日起

)

4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资金

5

、年利率

:9.5%

6

、利息支付

:

按月结息

7

、贷款用途

:

资金周转

8

、担保措施

:

浩通达及股东作出不可撤销担保函

,

股东赵捷峰、李燕对委托贷款本息承担

连带责任担保。

9

、其他重要条款

:

借款双方经协商同意后可提前还款

,

利息收入按实际借款日计息。

四、委托贷款的决策程序和风险控制

(

一

)

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

公司对浩通达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

景、偿债能力、信用情况等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

认为浩通达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

因此本次贷款风

险较小。此次委托贷款对公司整体效益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风险控制

公司将在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及拟采取的措施

:

1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债务到期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

;

2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算及其他严重影

响还款能力情形的

;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出现上述情况之一时

,

公司将及时采取催收贷款或诉诸法律等强制措施

,

确保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为了提高公司暂时性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公司在保证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

通过桂林银行城中支行向浩通达提供贷款。公司对浩通达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

偿债能力、信用情况等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

认为浩通达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

本次委托贷款的安

全性较高

,

风险较小。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用于委托贷款的资金是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

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

,

对外

提供委托贷款

3,000

万元

,

可有效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本次委托贷款的借款方资产负债比例

风险较低

,

经营活动正常

,

且能提供可行的担保

,

委贷风险相对可控。该委托贷款事项符合相关

规定

,

不存在关联交易

,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此项对外提

供委托贷款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广陆数测本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

,

利用闲置

的自有资金

,

通过委托银行贷款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及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本次委托贷款额占公司

2013

年末净资产的

5.68%,

截止公告日

,

公司不存在其它对外提供

委托贷款事项。

九、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情况。

十、其他

1

、公司在以下期间

,

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委托贷款

:

(1)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2)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

(3)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2

、公司承诺在此项委托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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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4月 25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4-029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14

：

50

时；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

4

月

24

日下午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十号西飞宾馆第六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方玉峰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5

人，代表股份

1,318,

526,9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8%

。（其中：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 代表股份

1,256,749,21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6%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

31

人，代表股份

61,777,7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3%

。）

（二）公司董事、监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

决。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批准《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1,318,276,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73,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76,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二）批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18,276,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73,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76,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三）批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17,964,1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386,4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弃权

176,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四）批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318,276,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73,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76,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五）批准《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1,318,276,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73,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76,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六）批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1,318,276,72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50,

2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七）批准《未来三年（

2014

年

-2016

年）股东回报规划》

同意

1,318,276,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73,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76,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八）批准《关于确认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的议案》

同意

61,539,1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

；反对

73,82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弃权

176,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

。

上述议案属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

1,256,

737,613

股放弃了表决权。

（九）批准《关于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的议案》

同意

61,539,1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

；反对

73,82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弃权

176,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

。

上述议案属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

1,256,

737,613

股放弃了表决权。

（十）批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318,276,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73,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76,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十一）批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

选举陈希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299,654,511

票，超过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

以上，获得当选。

2.

选举杨为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299,654,511

票，超过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

以上，获得当选。

3.

选举杨秀云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299,654,511

票，超过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

以上，获得当选。

4.

选举田高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299,654,511

票，超过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

以上，获得当选。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强力先生、冯根福先生、王伟雄先生、杨乃定先生、王开元先生和张武先生

向本次股东大会述职并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

报告》全文于

2014

年

4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郭 斌、贺伟平

（三）律师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29� � � �证券简称：七匹狼 编号：2014-023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4

月

3

日

发出通知，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4:00

在

厦门思明区观音山台南路

77

号汇金国际中心公司

16

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3

日至

2014

年

4

月

24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3

日

15:00

至

2014

年

4

月

24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35,957,72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4.4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28,239,94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3.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717,78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02％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少雄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大会采用记名方式通过

现场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以

335,640,94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7%

，

9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315,880

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

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0%%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

、以

335,551,44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1%

，

205,180

股

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1%

，

201,100

股弃权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3

、以

335,640,94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7%

，

9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315,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0%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年报全文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年报摘要详见巨潮网以

及

2014

年

4

月

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以

335,640,94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7%

，

115,680

股

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4%

，

201,100

股弃权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5

、以

335,640,94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7%

，

115,680

股

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4%

，

201,100

股弃权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网，以及

2014

年

4

月

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

、以

335,640,94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7%

，

316,78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以

335,755,72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9%

，

900

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201,100

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符合公司章程中对此事项需要特别决议审议通过的要求；

【公司章程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8

、以

335,640,94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7%

，

115,680

股

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4%

，

201,100

股弃权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9

、以

335,640,94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7%

，

115,68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4%

，

201,100

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

，审议通过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2014

年度薪酬考核办法》；

10

、以

335,640,94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7%

，

115,68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4%

，

201,100

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商业银行申请

2014

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向股东提交《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对独立董事在

2013

年度出席董事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调研情况、日常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

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报告，并对公司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七匹狼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网。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刘晓军、朱智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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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发布了《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开市起停

牌。

2014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参与竞购彩虹集团公司挂牌转让所持中电器件

45%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详见

2014

年

4

月

10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的 《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4-14

）。 公司已分别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

2014

年

4

月

18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15

）、《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2014-22

）。现将本次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参与竞购彩虹集团公司转让股权的进展情况

2014

年

3

月

13

日，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电器件

"

）股东彩虹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

彩虹集团

"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

"

北交所

"

）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其持有

的中电器件

45%

股权，挂牌价格为

31,500

万元，挂牌期满日为

2014

年

4

月

10

日。

2014

年

4

月

17

日，根据北交所下发的《交易签约通知书》，公司已被确定为彩虹集团转让

中电器件

45%

股权的产权交易的受让方，公司依法受让该转让标的。目前，在北交所的组织

下，公司与交易对方彩虹集团正在积极进行附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的签署工作，待合

同签署后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受让标的股权的相关议案。

二、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公司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涉及重组事项相关资产的尽职调查、

审计等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全面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

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

况公告。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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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近日，公共媒体出现

"

中央巡视组收到实名举报 粤传媒或存内幕交易

"

等有关公司的新

闻报道，报道描述根据实名举报，在

2010

年公司收购控股股东方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发生之

前， 时任控股股东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王晓玲的亲戚徐鹏及其妻子钱珏在

2010

年上半年

提前建仓，徐鹏在二级市场收购粤传媒

1400

万余股，其妻子钱珏购入

270

余万股；公司复牌

后，连续

10

日涨停；上述两人将股票悉数卖出，获利

7000

余万元。

二、澄清说明

为维护投资者权益，以正视听，公司向控股股东方广州日报社、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发出书面《问询函》，问询报道的相关事宜是否属实；公司控股股

东方广州日报社、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公司进行了书面回

复。根据《回复函》以及公司自查，本公司针对上述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1.

根据公司

2010

年一季报、半年报披露的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未发现有姓名为钱珏的

股东，但有姓名为钱钰的股东。

2.

公司

2010

年

6

月

2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10

】第

56

号），其中问询到姓名为徐鹏、钱钰的股东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亲属等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函复深圳证券交易所，经公司内部自查重大资产重

组工作日志，并征询公司董、监、高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人

员，未发现与姓名为徐鹏、钱钰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向姓名为徐鹏、钱钰的股东透露相关

内幕信息。

除此之外，公司与控股股东方目前未收到来自监管部门针对报道中所提及的内幕交易的

协助调查或通知函。

3.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方回复，

2010

年时任控股股东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王晓玲与徐

鹏、钱钰不存在亲属关系，与徐鹏、钱钰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没有任何关联。

4.2010

年

8

月

16

日公司公告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广州传

媒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公司股票在

2010

年

8

月

16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股

票复牌后连续

4

日涨停，并非报道中所述的连续

10

日涨停。

5.

公司与控股股东方无应披露未披露的事宜。

6.

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正常开展。

三、对于个别投资者买卖公司股票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以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

处罚决定或人民法院的判决为准。

四、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

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五、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宜后续进展情况，如有重大事项将及时对外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资料

1.

公司向控股股东方发出的《问询函》；

2.

控股股东方的《回复函》。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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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